关于福建警察学院房地产权属备案公告

根据《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机管综﹝2025﹞29号）规定，我单位拟申请办理以下房地产权属备案，现对备案事宜进行公告，如有异议者，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交书面异议材料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我单位将向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权属备案。
异议材料送达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9号。
联系人：江本权；联系方式：0591-83532461。
特此公告。
	序号
	权利人
	权属性质
	土地（房屋及构筑物）名称
	地址
	取得日期
	面积（平方米）
	权利类型

	1
	福建警察学院
	国有
	北区传达室
	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5号
	2012年11月15日
	
14.97
	房屋

	2
	福建警察学院
	国有
	北区食堂职工宿舍
	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5号
	2012年11月15日
	95.15
	房屋

	3
	福建警察学院
	国有
	琴房
	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5号
	2012年11月15日
	265.87
	房屋

	4
	福建警察学院
	国有
	琴房2
	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5号
	2012年11月15日
	20.45
	房屋

	5
	福建警察学院
	
	B座店面
	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首山路57号
	2012年11月15日
	170
	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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